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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欠缺妥善規劃，敬請衛生福利部提出詳細說明，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業務，已連續 4 年（101 年～104 年）動支第二

預備金辦理「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其

中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為 1.19 億元、3.52 億元、6.24 億元及 4.91 億元，父母未就業

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為 10.81 億元、20.32 億元、11.22 億元及 5.78 億元。 

二、托育政策為台灣重要政策之一，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卻屢屢未能於年度計劃中妥善編

列所需費用，反而以第二預備金的方式彌補金費之不足，不但與第二預備金設立目的不符

，也凸顯政府對托育政策的不重視與規劃不足，請相關部會提供詳細說明。 

（八）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鑒於金管會於去年底成立 P2P（網路借貸平

台）專案小組，卻遲遲未公告 P2P 相關規範，阻礙台灣的金融創

新。敬請金管會儘速探討 P2P 借貸交易的評估及風險監管方式，

儘速提出評估報告與開放模式，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因應全球數位金融浪潮，金管會於去年底宣布成立 P2P（網路借貸平台）專案小組，承諾

將在 2016 年上半年研議開放 P2P 可行性，包括發展要件、採何種開放模式等，然金管會銀

行局長詹庭禎卻表示，專案小組要四到五個月才能研議完成，截至今日，尚未看到相關規

定與討論。 

二、中國的 P2P 借貸市場交易規模，從 2010 年開始，每年都有超過 200%的驚人成長，在 2015

年時單月交易量已達 800 億人民幣（約新台幣 4,000 億元），以平臺家數來看，在 2011 年

時只有 20 家，現在已經成長到 3,600 家，發展快速。而這些新交易模式創造的數據，也會

發展出不同的服務與價值，透過大數據了解消費者習慣、評估消費者的信貸額度，進而衍

伸出新的商業模式。 

三、反觀我國目前還推動不了 P2P 借貸，在開始發展之前就需要四到五個月的研議時間，儘管

業界技術已經準備好大展身手，但等到法規開放，市場恐被他國業者搶得先機，未來取得

消費者數據的時機點也較落後，政府的保守態度讓民間創新窒礙難行。 

四、請金管會儘速探討 P2P 借貸交易的評估及風險監管方式，請儘速提出評估報告與開放模式

。 

（九）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國發會提出改善所得分配具體方案，當



 

 
275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3 期 院會紀錄

中提及社會企業做為就業策略，作為有效改善失業率之措施，但

降低失業率與社會企業提高就業率，其實和改善所得分配沒有直

接關係，針對此報告內容進行評估，敬請國發會提出詳細說明，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改善所得分配具體方案」在「四大策略」之「就業策略」中將「推動社會企業發展」列

為第一個策略，其下又細分為「資金部分」及「其他行動策略」。資金部分主要提供新創

企業協助，而其他行動策略當中，提及：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以商業模式解決特定社會問

題。 

二、社會企業跟就業策略的關係是什麼？為什麼社會企業是要改善就業與所得分配不均？請提

供詳細說明。 

（十）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銀行公會於金管會核備「金融機構開戶

作業審核程序暨異常帳戶風險控管之作業範本」之附件「開戶作

業檢核表」第四條檢核標準「職業與客戶本人氣質等外觀表現符

合。」使銀行行員過分謹慎對待客戶以防止人頭戶設立，同時於

線上開戶（非數位存款帳戶）時仍受其限制，而得「視訊確認」

為本人，造成用戶端開戶限制重重，金管會應對此風險控管作業

標準重新思索，以科技金融的角度出發，以數位思維根植角度提

供評估報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因應金管會已設立金融科技辦公室應更加順應潮流，重新檢核過去傳統開戶審查標準於線

上金融崛起之世代的形式是否適應。 

二、應對傳統銀行之風險控管作業標準重新思索，以科技金融的角度出發，以數位思維根植角

度提供評估報告。 

（十一）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主推之電子發票

，推廣以來截至今年於營業端、消費端進行之佔比已接近六成

，而傳統發票印出後如應於核銷端常備供查核年限為五年，現

階段約年開 32 億張紙本發票，造成紙張的浪費，財政部應盡速

討論紙本發票終止使用的期限，以減少過多的樹木砍伐、過多


